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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彩公益金中央转移支付

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我省彩票公益金

中央下达我省彩票公益金共计 11437 万元，其中：《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

事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5 号）下达我省彩

票公益金 3647 万元；《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预

算的通知》（财社〔2024〕64 号）下达我省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2808 万元，并同时下达绩效目标；《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一批）的

通知》（财社〔2024〕65 号）下达我省彩票公益金 3182 万元，

并同时下达绩效目标；《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集

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财

社〔2024〕110 号）下达我省彩票公益金 1800 万元，并同时下

达绩效目标。

（二）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按照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我

省下达资金 10655 万元（不含中央财政单列下达厦门 782 万元）：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民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集中

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闽财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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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 号）下达各地市 3456 万元；《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

省民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

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闽财社指〔2024〕

33 号）下达各地市 2808 万元，其中：老年助餐经费 673 万元、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及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经费漳州市 2024 年项目

2237 万元，收回厦门市 2022 年项目 102 万元，同时下达绩效目

标；《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民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集中彩

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闽财

社指〔2024〕34 号）下达各地市 3191 万元，主要用于老年人福

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社会公益四个方向，同时下达绩效

目标；《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民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集中

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闽

财社指〔2024〕60 号）下达浦城县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项目

500 万元、福安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试点项目 300 万元、安

溪县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 400 万元，同时下达绩效目标。

要求各地严格落实绩效管理主体责任，认真对照绩效目标，积极

推进工作开展。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2024 年，我省各级财政投入资金

12051.2 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11539 万元，地方配套资金

50.03 万元，其他资金 462.17 万元。

2.资金执行情况分析。2024 年，我省实际使用资金 4943.36

万元，实际执行率为 41.02%。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4563.5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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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实际执行率 39.55%；地方配套资金 41.69 万元，实际执行

率为 83.33%；其他资金 338.13 万元，实际执行率 73.16%。

一是老年人福利类。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 4718 万元，

实际使用资金 2217.9 万元，实际执行率 47.01%；其他资金 27.29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23.94 万元，实际执行率 87.72%。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安排 2910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593.22 万元，实际

执行率 20.39%。①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第一批）。中央集中彩

票公益金安排 3818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2217.9 万元，实际执行

率 58.09%；其他资金 27.29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23.94 万元，

实际执行率 87.72%。②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第二批）。中央集

中彩票公益金安排 900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0 万元，实际执行率

0%。③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项目——老年助餐服务项目。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 673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592.6 万元，

实际执行率 88.05%。④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项目——漳州

市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及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安排 2237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0.62 万元，实际执行率 0.03%。

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实施期限为 2024 年 7 月

至 2025 年 6 月，前期主要工作为政府采购、系统录入等，项目

仍在实施。

二是残疾人福利类。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 1000 万元，实际

使用资金 377.36 万元，实际执行率 37.74%。①中央集中彩票公

益金（第一批）。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 700 万元，实际使用

资金 377.36 万元，实际执行率 53.91%。②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

（第二批）。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 300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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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万元，实际执行率 0%。

三是儿童福利类。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 2282 万元，实

际使用资金 899.76 万元，实际执行率 39.43%；地方配套资金

50.03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41.69 万元，实际执行率为 83.33%；

其他资金 420.48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300.79 万元，实际执行率

71.53%。①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第一批）。中央集中彩票公益

金安排 1682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899.76 万元，实际执行率

53.49%；地方配套资金 50.03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41.69 万元，

实际执行率83.33%；其他资金420.48万元，实际使用资金300.79

万元，实际执行率 71.53%。②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第二批）。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 600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0 万元，实际

执行率 0%。

四是社会公益类。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 629 万元，实际

使用资金 475.3 万元，实际执行率 75.56%；其他资金 14.4 万元，

实际使用资金 13.4 万元，实际执行率 93.06%。①中央集中彩票

公益金（第一批）。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 629 万元，实际使

用资金 475.3 万元，实际执行率 75.56%；其他资金 14.4 万元，

实际使用资金 13.4 万元，实际执行率 93.06%。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严格按照《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财社〔2024〕55 号）《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

管理办法》（民办发〔2024〕9 号）《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

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24〕

61 号）《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社会福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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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民规〔2022〕16 号）等有

关规定，科学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加强资金使用全程跟踪管理。

二是设置项目明细账，严格按规定用途使用，做到专款专用。强

化监督管理，落实主体责任，县级按要求及时进行验收，省级组

织抽查，确保项目尽快投入使用。在项目验收时对项目资金的使

用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资金使用规范管理。

三是注重绩效全过程管理。对照财政部、民政部的资金支持方向

和绩效目标，结合实际工作，制定我省绩效目标，确保资金支持

方向符合要求，按照规定时限分解下达。并在预算执行后对资金

使用管理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把评价结果运用在完善政

策和改进管理上，发挥好绩效评价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导向和

激励作用。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是老年人福利类。支持公办养老机构维修改造和设施设备

购置项目，推动 119 家养老服务机构维修改造，新增护理型床位

254 张，新配置设备 133 台套，养老服务便利性和专业性显著提

高；培训养老护理员 220 人次，进一步提升养老护理员职业素养

和服务水平；开展老年人能评估师培训 70 人次，提高老年人能

力评估人员的技能水平。支持 449 个长者食堂添置更新设施设备，

推动老年助餐服务发展。漳州市印发《漳州市民政局关于开展居

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摸底工作的通知》（漳政民明电

〔2024〕38 号）和《漳州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项目实施方案》（漳政民〔2024〕126 号），推动家庭养老床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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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及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组织实施。截至 2024 年底，已有部

分县区完成招标工作，目前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已完成评估的有意愿的老年人正逐步接受家庭建床和上门服务。

推动翔安区、浦城县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努力探索

符合县域实际、具有县域特色的养老服务新模式。目前，翔安区、

浦城县已根据民政部、财政部要求制定实施方案于 2024 年 12

月经部里审定通过，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二是残疾人福利类。支持 7 个县（市、区）开展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提供服务 1300 人次，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覆盖

率得到提升；支持 6 家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购置设备 6 台套，有力

提升机构服务能力。推动福安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试点，项

目实施方案于 2025 年 1 月经部里审定通过，目前正在有序推进。

三是儿童福利类。开展“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

全年共向 488 名年满 18 周岁后考入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普通

全日制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

中专、大专、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孤儿提供助学金，保障孤

儿顺利完成学业。继续实施“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累计为

234 名手术适应症孤儿的手术矫治和康复、体检等提供资助，有

效保障孤儿的身心健康。支持儿童福利服务机构开展设施设备配

置，共 8 家机构累计新增配置设施设备数 32 台套，进一步提升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服务水平，集中养育孤弃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推动湖里区、安溪县困境儿童关爱服

务试点，项目实施方案于 2025 年 2 月经部里审定通过启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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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作。

四是社会公益类。支持连江、三明等 15 个市、县（区）6

个殡仪馆维修改造和 10 个火化炉更新改造，提高殡仪馆服务管

理水平。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①数量指标——维修改造养老服务机构数。年度指标值≥97

个，实际完成值 119 个。支持各地公办养老机构维修改造，提升

服务质量。

②数量指标——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年度指标

值≥242 张，实际完成值 254张。推动各地养老机构积极建设护

理型床位。

③数量指标——养老服务机构新配备设备数。年度指标值≥

106台套个，实际完成值 133台套。支持各地公办养老机构新配

备设备，提升服务能力。

④数量指标——养老护理员培训人次数。年度指标值≥200

人次，实际完成值 220人次。厦门市通过开展集中培训的方式培

训养老护理员，进一步推动了养老服务技能教育培训发展。

⑤数量指标——老年人能力评估人次数。年度指标值≥60

人次，实际完成值 70 人次。厦门市通过开展集中培训的方式培

训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进一步提高了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技能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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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数量指标——完成规范精康服务人次数。年度指标值≥

1050 人次，实际完成值 1300 人次。下一步，指导相关县（区）

加强政策宣传，提升群众认知度和接受度，并按照合同约定及时

支付政府购买服务资金。

⑦数量指标——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和民政直属康复辅

助器具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量。年度指标值≥6 台套，实际完

成值 6 台套，其中：福州 1 台套、莆田 2 台套、龙岩 1 台套、宁

德 2 台套。下一步，督促相关机构按程序采购设施设备，确保结

余资金尽快支出。

⑧数量指标——“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资助孤儿数。

年度指标值≥487 人，实际完成值 488 人。开展“福彩圆梦·孤

儿助学工程”项目，共向 488 名普通全日制本科、专科学校及硕

士研究生在读的成年孤儿发放助学金，资助其完成学业。

⑨数量指标——“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孤儿数。年

度指标值≥233 人，实际完成值 234 人。继续实施“孤儿医疗康

复明天计划”，累计为 234 名手术适应症孤儿的手术矫治和康复、

体检等提供资助，有效保障孤儿的身心健康。

⑩数量指标——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年度

指标值≥30 台套，实际完成值 32 台套。支持儿童福利服务机构

开展设施设备配置，共 8 家机构累计新增配置设施设备数 32 台

套，进一步提升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服务水平，集中养育孤弃儿童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⑪数量指标——维修改造殡仪馆数量。年度指标值≥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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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完成值 6 个。支持南平等 6 个殡仪馆维修改造，提高了殡仪

馆服务管理水平。

⑫数量指标——火化炉更新改造数量。年度指标值≥10 个，

实际完成值 10 个。支持连江等 10 个火化炉更新改造，提高了殡

仪馆服务管理水平。

⑬数量指标（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补贴张数。年度指标值≥1988 张，实际完

成值 54 张。因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涉及范围广、

量大，2024 年工作主要集中在制定实施方案、开展政府采购等

前期准备方面，目前按序时推进。

⑭数量指标（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上门服务数量（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年度指标值≥3728

人次，实际完成值 200人次。因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

目涉及范围广、量大，2024 年工作主要集中在制定实施方案、

开展政府采购等前期准备方面，目前按序时推进。

⑮数量指标（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年度

指标值≥449 个，实际完成值 449个。全省支持 449 个长者食堂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推动老年助餐服务发展。

⑯数量指标（试点项目）——养老服务业务培训人次数。

年度指标值≥2470 人次，实际完成值 752 人次。翔安区、浦城

县按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任务推动养老服务业务培训。

⑰数量指标（试点项目）——机构提供集中养老服务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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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指标值≥1700 人月，实际完成值 1212 人月。翔安区、浦城

县养老机构按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要求提供集中养老

服务。

⑱数量指标（试点项目）——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人次数。

年度指标值≥32 万人次，实际完成值 3.74 万人次。翔安区、浦

城县按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任务推动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

⑲数量指标（试点项目）——公办养老机构入住率提升比

例。年度指标值≥0.25%，实际完成值 0%。根据民政部、财政部

要求，试点项目方案需要通过民政部、财政部指定的专家组评审

后方可实施，翔安区、浦城县项目实施方案于 2024 年 12 月通过，

目前正在有序推进。

⑳数量指标（试点项目）——公办养老机构照护人员占比

率提升比例。年度指标值≥1%，实际完成值 0%。根据民政部、

财政部要求，试点项目方案需要通过民政部、财政部指定的专家

组评审后方可实施，翔安区、浦城县项目实施方案于 2024 年 12

月通过，目前正在有序推进。

㉑数量指标（试点项目）——管理运营体制改革公办养老机

构数。年度指标值≥18 个，实际完成值 19 个。翔安区、浦城县

按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任务推动公办养老机构管理运

营体制改革。

㉒数量指标（试点项目）——接受社区康复服务的精神障碍

患者数。年度指标值≥680 人，实际完成值 6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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㉓数量指标（试点项目）——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人次数。

年度指标值≥6000 人次，实际完成值 5500 人次。

㉔数量指标（试点项目）——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督导评

估次数。年度指标值≥8 次，实际完成值 8 个。

㉕数量指标（试点项目）——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业务培

训人次数。年度指标值≥80 人次，实际完成值 82 人次。

㉖数量指标（试点项目）——接受个案帮扶困境儿童数。年

度指标值≥340 人，实际完成值 0 人。

㉗数量指标（试点项目）——开展困境儿童个案帮扶人次数。

年度指标值≥1210 人次，实际完成值 0 人次。

㉘数量指标（试点项目）——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业务培训人

次数。年度指标值≥730 人次，实际完成值 0 人次。

（2）质量指标

①质量指标（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通过为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和提供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满足居家失能老年人专业照护需求；通过支持老年助

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

度。年度指标值满足，实际完成值满足。通过建设家庭养老床位

和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为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失能和部分失

能老年人提供助洁、助行、助浴、助医、康复、巡访关爱等上门

服务；通过支持长者食堂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

率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3）时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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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时效指标（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省级财政在收到资金下发试点地区财政部门时间。年度指标值收

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实际完成值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2024

年 7 月 2 日，收到《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预算

的通知》（财社〔2024〕64 号）。2024 年 7 月 30 日，印发《福建

省财政厅 福建省民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

（闽财社指〔2024〕33 号）向市县下达资金。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效益指标

①社会效益指标——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

业资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成效。年度指标值成效显著，实际

完成值成效显著。开展支持公办养老机构维修改造和设施设备购

置等项目，养老服务便利性和专业性显著提高。开展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覆盖率得到提升；支持精神

卫生福利机构购置设备，有力提升机构服务能力。开展“福彩圆

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保障孤儿顺利完成学业；实施“孤儿

医疗康复明天计划”，有效保障孤儿的身心健康；支持儿童福利

服务机构开展设施设备配置，进一步提升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服务

水平，集中养育孤弃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

障。支持公办殡仪馆维修改造和火化炉更新改造，进一步提高殡

仪馆服务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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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社会效益指标（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年度指标值有效提高，实际

完成值有效提高。通过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开展上门服务、支持

长者食堂添置更新设施设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有效

提高。

③社会效益指标（试点项目）——乡镇层面养老服务覆盖率。

年度指标值 100%，实际完成值 100%。翔安区、浦城县乡镇层面

养老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

④社会效益指标（试点项目）——村级老年协会或养老互助

组织覆盖率。年度指标值≥70%，实际完成值 75%。浦城县村级

老年协会或养老互助组织覆盖率超过目标值。

⑤社会效益指标（试点项目）——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机

构（站点）对社区（村）覆盖率。年度指标值≥70%，实际完成

值 5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满意度指标

①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参加培训的养老护理员的满意

度。年度指标值≥90%，实际完成值 100%。厦门市培训的养老护

理员对培训满意度达到年度指标值。养老人才队伍建设，培训课

程丰富、实用、针对性强，参训人员反响热烈。

②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接受孤儿助学项目资助的孤儿

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实际完成值 99%。

③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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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受益家庭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年

度指标值≥90%，实际完成值 96.67%。受益家庭和老年人对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普遍较为满意。

④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试点项目）——接受养老服务的老

年人（或家庭成员）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实际完成值

95.68%。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中接受养老服务的老年人

（或家庭成员）对养老服务普遍满意。

⑤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试点项目）——接受康复服务的精

神障碍患者（或家庭成员）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实际完

成值 0%。

⑥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试点项目）——接受关爱服务的困

境儿童（或监护人）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实际完成值 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部分绩效目

标尚未完成。2024 年 7 月 2 日，收到《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

行动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64 号）。2024 年 7 月

30 日，印发《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民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资金预算的通知》（闽财社指〔2024〕33 号）按照规定时限及时

将资金分解下达漳州市。根据民政部关于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

务提升行动项目有关规定，实施期限为一年，即 2024 年 7 月至

2025 年 6 月。因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涉及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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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2024 年工作主要集中在制定实施方案、开展政府采购等

前期准备方面，目前按序时推进。下一步，将加强跟踪监督，督

促漳州市加快项目实施。

2.试点项目资金部分绩效目标尚未完成。2024年 10月 8日，

收到《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

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财社〔2024〕110

号）。2024 年 10 月 31 日，印发《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民政厅

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

算（第二批）的通知》（闽财社指〔2024〕60 号），按照规定时

限及时将资金分解下达各县（市）。根据民政部、财政部要求，

试点项目方案需要通过民政部、财政部指定的专家组评审后方可

启动实施，项目实施时间为 2025-2026 年。

（1）翔安区、浦城县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项目实施

方案于 2024 年 12 月经部里审核通过，目前正在有序推进。下一

步，将督促翔安区、浦城县对照试点目标任务，按照序时进度加

快项目组织实施。

（2）福安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试点项目实施方案于

2025 年 1 月经部里审定通过，目前正在有序推进。下一步，督

促福安市按照试点方案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打造“全家福安”精

神服务品牌，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3）湖里区、安溪县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实施

方案于 2024 年 7 月上报，并分别于 10 月、12 月两次补充、修

改完善，于 2025 年 2 月经部里审定通过。下一步，将督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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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加快试点项目前期各项工作进展，尽快启动实施。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加强自评结果应用，绩效目标设置做到科学合理准确。对绩效

目标完成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分配

预算资金、调整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有针对性地提出

整改措施，调减专项资金结余较多或进度缓慢的项目资金预算，

改进资金分配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对绩效自评结果通

过厅门户网站公开，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1.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第一批）转移

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第二批）转移

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3.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项目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附件 1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第一批）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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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第一批）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民政厅
资金使用单

位

各设区市民政局、平潭综合

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7341.2 4350.14 59.26%

其中：中央财政

资金
6829 3970.32 58.14%

地方资金 50.03 41.69 83.33%

其他资金 462.17 338.13 73.16%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

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

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

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

支付资金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开展绩效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

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无

总体目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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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完成

情况

1.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

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

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

设备配置；支持养老护理员培训；支持开展老

年人能力评估。

2.支持发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支持精神

卫生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配置。

3.支持“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支持“孤

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支持儿童福利服务机

构设施设备配置。

4.支持报告殡仪馆在内的殡葬设施设备配置

等。

1.支持公办养老机构维修改造和设施设备购

置项目，推动 119 家养老服务机构维修改造，

新增护理型床位 254 张，新配置设备 133 台

套，养老服务便利性和专业性显著提高；培

训养老护理员 220 人次，进一步提升养老护

理员职业素养和服务水平；开展老年人能评

估师培训 70 人次，提高老年人能力评估人员

的技能水平。

2.支持 7 个县（市、区）开展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提供服务 1300 人次，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覆盖率得到提升；支持 6 家精神

卫生福利机构购置设备 6台套，有力提升机

构服务能力。

3.开展“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

共向 488 名年满 18 周岁考入普通全日制本

科、专科等学校的孤儿提供助学金，资助孤

儿完成学业；继续实施“孤儿医疗康复明天

计划”，为手术适应症孤儿的手术矫治和康

复、体检等提供资助，全年全省累计资助孤

儿 936 人，其中，中央福彩公益金资助孤儿

234 人；支持儿童福利服务机构开展设施设

备配置，累计为 8家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

置设施设备数 32 台套。

4.支持连江、三明等 15 个市、县（区）6个

殡仪馆维修改造和 10 个火化炉更新改造，提

高殡仪馆服务管理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

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维修改造养老服务机构数 ≥97 个 119 个

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量 ≥242 张 254 张

养老服务机构新配备设备数
≥106 台

套
133 台套

养老护理员培训人次数
≥200 人

次
220 人次

老年能力评估人次数 ≥60 人次 70 人次

完成规范精康服务人次数
≥1050 人

次
13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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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和民政直

属康复辅助器具机构新配置设施

设备数量

≥6台套 6 台套

“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资

助孤儿数
≥487 人 488 人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

孤儿数
≥233 人 234 人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

备数
≥30 台套 32 台套

维修改造殡仪馆数量 ≥5个 6 个

火化炉更新改造数量 ≥10 个 10 个

效

益

指

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

利事业资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发

展成效

成效显著 成效显著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参加培训的养老护理员的满意度 ≥90% 100%

接受孤儿助学项目资助的孤儿满

意度
≥90% 99%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

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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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第二批）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4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
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第二批）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民政厅
资金使用

单位
有关县（市、区）民政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800 0 0%

其中：中央财政
资金

1800 0 0%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
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

资金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
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

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

定支付资金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

行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

额执行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

况
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开展绩效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

况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
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

责任
无

总体目
标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优化县域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构建布局
合理、功能完善、运转高效、可持续的县
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改革养老机构管
理运营体制，提升服务质量和资源使用效
率；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2.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以及服务
督导评估、业务培训等，促进精神障碍患
者回归和融入社区，减轻精神障碍患者家
庭及社会总负担。
3.对困境儿童提供关爱服务，对特殊困难
儿童开展个案帮扶，对儿童福利工作者开
展业务培训，完善适应儿童发展需求的关
爱服务机制。

1.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项目实施时间是
2025-2026 年，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前期视频会
议要求，该试点项目需要通过民政部、财政部指
定的专家组评审后方可实施。2024 年 12 月底，
翔安区、浦城县民政局收到民政部、财政部专家
组关于方案的集中评审修改意见，并进一步完善
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工作方案，项目正在
有序推进中。
2.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试点项目实施方案于
2025 年 1 月经部里审定通过，正在有序推进服务
对象摸底登记、政府购买服务招投标等工作。
3.推动湖里区、安溪县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
项目实施方案于 2025 年 2 月经部里审定通过启
动实施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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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
量
指
标

养老服务业务培训人次数
≥2470 人

次
752 人次 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

项目试点资金于2024年 10月
下达至翔安区、浦城县，根据
民政部、财政部要求，试点项
目方案需要通过民政部、财政
部指定的专家组评审后方可
实施，翔安区、浦城县项目实
施方案于2024年 12月审核通
过，项目实施时间为
2025-2026 年，目前正在有序
推进。下一步，将督促翔安区、
浦城县对照试点目标任务，按
照序时进度加快项目组织实
施。

机构提供集中养老服务时长
≥1700 人

月
1212 人月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人次数
≥32 万人

次
3.74 万人

次

公办养老机构入住率提升比例 ≥0.25% 0%

公办养老机构照护人员占比率
提升比例

≥1% 0%

管理运营体制改革公办养老机
构数

≥18 个 19 个

接受社区康复服务的精神障碍
患者数

≥680 人 600 人
福安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
务试点项目实施方案于 2025
年 1 月经部里审定通过，目前
正在有序推进。下一步，督促
福安市按照试点方案加快项
目实施进度，打造“全家福安”
精神服务品牌，确保高质量完
成各项目标任务。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人次数
≥6000 人

次
5500 人次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督导评
估次数

≥8 次 8次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业务培
训人次数

≥80 人次 82 人次

接受个案帮扶困境儿童数 ≥340 人 0 人 根据民政部儿童福利司通知
要求，试点项目实施方案需经
民政部评审通过后方可启动
实施。湖里区、安溪县实施方
案于 2024 年 7 月上报，并分
别于 10月、12月两次补充、
修改完善，2025 年 2 月初，民
政部儿童福利司电话通知，同
意我省启动实施试点工作。下
一步，将督促指导两地加快试
点项目前期各项工作进展，尽
快启动实施。

开展困境儿童个案帮扶人次数
≥1210 人

次
0 人次

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业务培训
人次数

≥730 人
次

0 人次

效
益
指
标

社
会
效
益
指
标

乡镇层面养老服务覆盖率 100% 100%

村级老年协会或养老互助组
织覆盖率

≥70% 75.00%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机构
（站点）对社区（村）覆盖率

≥70% 50% 同上

满
意
度
指
标

服
务
对
象
满
意
度
指
标

接受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或家
庭成员）满意度

≥90% 95.68%

接受康复服务的精神障碍患
者（或家庭成员）满意度

≥90% 0% 同上

接受关爱服务的困境儿童（或
监护人）满意度

≥90% 0% 同上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

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 22 —

附件 3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项目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4 年度）

转移支付（项
目）

名 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民政厅
资金使用单

位
各设区市民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

社会事业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2910 593.22 20.39%

其中：中央财政
资金

2910 593.22 20.39%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
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
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

支付资金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

执行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开展绩效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
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无

总体目标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为经济困难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
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提供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支持街道（乡镇）层面老
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升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便捷性、可及性。

全省支持 449 个长者食堂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推动
老年助餐服务发展。漳州市印发《漳州市民政局关
于开展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摸底工
作的通知》（漳政民明电〔2024〕38 号）和《漳州
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实施方
案》（漳政民〔2024〕126 号），推动项目组织实
施。截至 2024 年底，已有部分县区完成招标工作，
目前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已完成评
估的有意愿的老年人正逐步接受家庭建床和上门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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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补
贴张数

≥1988
张

54 张

项目资金于 2024 年 7 月下达至

漳州市，根据民政部关于居家和

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

目有关规定，实施期限为一年，

即 2024 年 7 月至 2025 年 6 月。

因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提升行

动项目涉及范围广、量大，2024

年工作主要集中在制定实施方

案、开展政府采购等前期准备方

面，目前按序时推进。下一步，

将加强跟踪监督，督促漳州市加

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

上门服务数量（失能和
部分失能老年人）

≥3728
人次

200 人次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
街道（乡镇）层面老年

助餐点数量
≥449 个 449 个

质量
指标

通过为符合条件的服
务对象建设家庭养老
床位和提供居家养老
上门服，满足居家失能
老年人专业照护需求；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
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
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满足

时效
指标

省级财政在收到资金
下发试点地区财政部

门时间

收到补助
资金后
30 日内

收到补助
资金后 30

日内

效
益
指
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
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家庭和老年人对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

满意度
≥90% 96.67%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

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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